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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

6條第1項規定資格，且於105年12月31日前向本部申請並

經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，准予保留部分科目免試

資格，並得繼續報考106年1月1日起之社會工作師考試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符合資格者儘速提出申請。

說明：依據104年4月8日本部社會工作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55次

會議決議：「依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6條第1項規定，於1

05年12月31日前申請並經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者，准予

保留部分科目免試資格，並得繼續報考106年1月1日起之

社會工作師考試。」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、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、台灣

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

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新竹縣政府

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

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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